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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自治條例 

 一定規模餐飲業之條件 

1.座位數300位(含)以上之餐飲業。 

2.作業面積1,000平方公尺(含)以上之餐飲業。 

前述條件符合其中之一者，則為列管對象。 

訂
定
依
據
及
目
的 

為改善本市一定規模餐飲業所產生
之空氣污染物及異味，爰依高雄市
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例第十四條第
三項規定，特訂定本辦法，透過集
排氣系統、有效收集及抑制油煙污
染逸散處理設施之設置、操作、保
養及維護等管理措施，以達到改善
空氣品質之目的。 

自治條例於106年5月1日公告 

1.列管117家一定規模
餐飲業者 

2.以左營區、苓雅區、
三民區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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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自治條例管制重點 

定期維護保持效率 

擋板、濾材每週清洗或更換 

水洗煙罩每月換水 

活性碳濾材每週更換 

靜電集塵器週週洗 

濕式洗滌塔、紫外光每月清洗或更換 

前端 

分離 

紀錄 

保存 

定期 

維護 

管末 

處理 

前 後 定 存 

油氣分離要確實 

擋板式分離器 

濾材過濾裝置 

水洗式煙罩 

其他公告設備 

油煙異味要去除 

活性碳吸附裝置 

濕式洗滌設備 

靜電集塵器 

紫外光-臭氧 

記錄成冊以備查驗 

設備維護耗材更換 

記錄保存至少二年 

主管機關隨時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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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檢輔導 
106.05.01~10.31 

建置列管對象包含座
位數、污染源數量
(爐台數、鍋爐、烘
烤設備)、營業面積、
集排氣系統及空氣污
染物去除設施等設置
情形。 

告知業者管理辦法條
文內容及預計施行日
期。 

告知業者環保局管制
重點並提供改善建議。 

確認列管對象法規符
合度及前次缺失改善
情形。 

計有34家業者增設管
末處理設備。 

 寒軒和平店(華軒樓)

、漁故鄉國際大餐廳
、萬三小吃部等3家
業者未依規定如期改
善，依自治條例第23

條進行裁處。 

每半年針對一定規模
餐飲業採不定期巡查
至少1次。 

主要確認業者法規符
合度及確認設備正常
運作。 

追蹤改善 
106.11.01~107.04.30 

告發處份 
107.05.01~06.30 

不定期巡查 

107.07.01~迄今 

圓山大飯店 

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管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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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環境維護管理自治條
例第14條第3項授權訂定 

1.作業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上 

2.座位數300個以上 

應設置集氣系統、油煙處
理設備、排氣管線 

規範集氣系統、排氣管線
及油煙處理設備均應定期
(每日~每半年)維護保養 

空污法第23條第2項 

授權訂定 

1.作業面積1000平方公尺以上 

2.座位數300個以上 

應設置集氣系統、油煙處理
設備、監測設施、排氣管線 

僅規範油煙處理設備應每月
至少清潔或保養一次 

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管理辦法 

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設置管理辦法 

中央與地方餐飲業管理辦法管制差異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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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業 

類別 

環保署法規 高雄市自治條例 

管制對象 營業規模 管制對象 營業規模 

一般餐廳 
以營業餐廳為管制對

象 

以實際使用之營業面
積或座位數認定 

以營業餐廳為管制對
象 

以實際使用之營業面
積或座位數認定 

飯店/旅館 

內餐廳 

以飯店/旅館為管制對
象 

若有2間以上餐廳，
營業面積或座位數應

合併計算 

以營業餐廳為管制對
象 

以單一餐廳實際使用
之營業面積或座位數

認定 

美食街 
以出租單位(百貨公司
/大賣場)為管制對象 

依美食街共用之營業
面積或座位數判定是

否達管制門檻 

未納入列管 未納入列管 

工廠/學校/醫院
/機關內餐廳 

以出租單位(工廠/學
校/醫院/機關)為管制

對象 

若有2間以上餐廳，
營業面積或座位數應

合併計算 

未納入列管 未納入列管 

 兩者對管制對象之認定原則不同。 

 高雄市自治條例認定主要以餐廳為主體，並以單一餐廳營業範圍及座位
數作為規模認定條件。 

 環保署是以管理單位(如飯店、百貨公司、醫院、學校等)為主體進行列管，
並由管理單位負責各項防制設備之設置及保養維護。 

中央與地方餐飲業管理辦法管制差異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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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管制
項目 

設置及保
養頻率 

環保署餐飲業空氣污染 

防制設施管理辦法 

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空氣 

污染防制設施設置管理辦法 

集氣系統 
設置 

規範集氣罩收集面積、垂直
距離及收集速度 

要求設置瀝油槽、導油孔及集油容器 

保養頻率 未規範 要求每日清潔 

油煙處理
設備 

設置 

要求使用靜電集塵器、濕式
洗滌塔、活性碳吸附裝置以
及臭氧處理設備其中一種 

要求設置前處理設備(如濾網、擋板、
水洗式煙罩等)及後處理設備(如靜電
集塵器、濕式洗滌塔、活性碳吸附裝
置以及臭氧處理設備其中一種) 

保養頻率 要求每月清潔或保養一次 
依照設備種類規範清潔保養頻率為每
日~一個月 

監測設施 
設置 

要求設置可顯示主要操作參
數之監控儀表或監測設施 

未規範 

保養頻率 未規範 未規範 

排氣管線 
設置 未規範 要求設置導油孔及清潔孔 

保養頻率 未規範 每半年清潔或更換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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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 

認定 
公私場所之登記行業非餐飲業，為何成為管理辦法管制對象? 

• 管理辦法第2條定義餐飲業為從事餐食調理、餐飲承包或「提供作業
場所」從事烘、烤、煎、炒、油炸、煮等餐食調理作業之行業。 

• 另外列表備註5規範學校、公民營企業、交通站場、旅館、商場等場
所之開發商、管理者為列管餐飲業。 

• 另外管理辦法所稱餐飲業非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登記內容為限。 

說  

明 

油煙逸散 

行為認定 
列管餐飲業內煮湯、蒸飯、微波加熱是否需符合餐飲管辦規定? 

• 列管餐飲業內專用烹飪設施未產生油煙者，該烹飪設施原則無需依餐
飲管辦規定辦理。 

• 惟個案之烹飪設施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油煙產生者，仍應依餐飲管辦規
定辦理。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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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源排放 

認定 

鐵板加熱裝置(如紅豆餅、一般加熱烤箱、烤爐等輕油煙生
產設備)一般是擺放於開放中島空間，且大部分短期承租戶，
因食材製程不會有明顯油煙產生，建議能比照麵包加工類場
所開放不予列管。 

採瓦斯進行火鍋烹飪加熱{非燒肉(烤)類}過程中產生以水蒸
汽為主，並不會產生油煙污染，且顧客用餐區排煙設備建置
困難，建請開放使用。 

• 如前頁所述，列管餐飲業內專用烹飪設施未產生油煙者，該烹飪設施
原則無需依餐飲管辦規定辦理。 

• 惟個案之烹飪設施經主管機關認定有油煙產生者，仍應依餐飲管辦規
定辦理。 

• 鐵板加熱裝置(如紅豆餅、鯛魚燒)於烹飪過程中未產生油煙者，可免
予列管；加熱烤箱、烤爐如用於加熱肉類、魚類等易產生油滴之食材
時，仍有產生油煙之疑慮，建議仍需列管。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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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制設備 

認定 
水幕式煙罩是否認定為油煙處理設備？ 

• 凡是可去除、處理油煙及異味，並與餐飲管辦第5條規定之各種類油
煙處理設備之原理類似者，均可視為該類油煙處理設備。 

• 水幕煙罩與濕式洗滌氣原理類似，可視為濕式洗滌器，其他類似原
理之設備亦同。 

• 處理設備如非管理辦法所列之類型者，應提供去除效率佐證資料證
明可有效去除油煙及異味。 

說  

明 

操作參數 

紀錄 

以串連方式設置多台靜電機，儀表記錄僅需擇一記錄亦或各
設備皆需單獨記錄？記錄表是否有制式表單？ 

• 多台同質性靜電機串聯應依實際操作之設備予以記錄即可，惟主管
機關查核時，各設備皆需維持正常操作。 

• 如採分區使用之防制設備則應紀錄各區防制設備之操作參數。 

• 公版紀錄表單可參考簡報資料內附之”防制設備操作紀錄表(範例)”  

• 業者可自行製作紀錄表單，惟記錄內容需符合管理辦法規範各項參
數，並據以保存至少2年備查。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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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設施 

紀錄困難 

如遇儀表記錄困難（位置不易量測或假日無值班人員等），改 

採設置水、電錶方式，是否一定需經主管機關同意，如未經同 

意自行裝設遭查核是否屬違規設置。 

承上，是否可提供制式水、電錶設置申請表以利業者進行申請。 

• 針對空氣污染防制設施本身具備或額外設置之監控儀表，倘係易於
執行記錄或易於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者，無需報請縣市主管機關同意。 

• 惟考量不易記錄之監測儀錶改以水表、電表替代者，其設置位置，
種類等仍需由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另對於假日無人值班進行記錄者，
可採自動記錄之設施執行。 

• 有關制式水、電表設置申請表請參考簡報資料附件”列管餐飲業污
染防制設施監控設施之替代設施申請書” 。 

說  

明 

集氣流速 

量測 

量測集氣流速之設備是否有固定規格?否則可能因量測儀器或 

方式不同造成業者與稽查單位量測數值之落差而遭受處分。 

• 列管餐飲業者可使用熱線風速計執行集氣風速量測。 

• 相關對象執行集氣風速量測之設備，其準確認、校正頻率等符合環
保署公告之檢測方法，即可做為執行集氣風速確認之工具 

• 執法機關執行風速量測之設備要求亦相同，爰後續應無誤差過大之
情形。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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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保養 

作業 

油煙處理設備依規定每月需進行清洗或保養，是否可以自清或
需委外部廠商執行，清洗紀錄表是否需檢附照片存查，另清洗
紀錄表格是否有正式版本？ 

• 設備維護保養頻率請依照管理辦法要求執行，保養方式可自行清潔
或委外執行，並確實記錄於紀錄表中。 

• 設備維護保養照片無需檢附於紀錄表中，惟建議仍應建檔以備不時
之需。 

• 清洗紀錄表格請參考簡報資料附件”油煙處理設備維護保養紀錄
表”。 

說  

明 

替代方案 

申請 

餐飲業者如無法依管理辦法第4條設置集排氣系統者，其替代
方案申請是否有期限？替代方案如何認定有效？ 

• 因故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設置或改善者，應於110年11月30日前檢具
證明文件及相關資料，向本局提出申請。 

• 有關替代方案收集效果之認定由本局派員至現場進行查核，認定標
準將依環保署建議辦理。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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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問題 

「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管理辦法」之
規定與環保署「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部分內容
規範不一致(是否統一為一個版本以便從業餐廳依循執行及要
求)? 

• 未來管制作業實務上將以環保署「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之規範為主，「高雄市一定規模餐飲業空氣污染防制設施設置
管理辦法」中所規範項目則列為”建議”執行項目，如遇有異味陳
情狀況時，則做為業者改善建議 。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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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中 

保 健 

~設置有效處理餐飲油煙的防制設備 

共同打造健康安心的用餐環境~ 


